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羅馬書的版本問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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羅馬書似乎流傳著三個不同的校訂本。第一個是較短的校訂本，刪除了十

五至十六章，只保留十六章 25 至 27 節的頌讚；第二個是《貝蒂蒲草紙抄本

集》（ Chester BeattyPapyrus°Ap
46 ）所記載的版本。這個版本的頌讚放在十五

章末。第三個是篇幅較長的校訂本，包括現存的整卷書信。 

原本的羅馬書究竟是否只有一至十四章，而十五至十六兩章為後期所增

補？ 還是原本的十六章經文， 被編輯刪減才成為較短的版本？ 

從抄本證據來看，有些抄本（抄本中最好的那些）把頌讚放在十六章尾，

但許多抄本卻把它放在十四章末，而 p46 則把它放在十五章尾；另外更有少數

抄本把它同時放在十四章和十六章，有兩、三個抄本甚至完全刪掉這段頌讚。

此外，一章 7 節和一章 15 節「在羅馬」等字，在某些抄本中亦被刪去。這種

情況令問題更加複雜。 

首先，讓我們看看第一個可能性。保羅有可能寫了一卷致眾教會（不光是

羅馬教會）的書信，內容包括一至十四章，其後加上一些特別的材料，然後將

這個擴充了的版本送到羅馬。但從書信的內容看，這種說法有三個缺點：1. 我
們應如何解釋一章 8 至 13 節寫給特定教會的直接私人說話？2. 就是以十四章

23 節作為書信結尾的可能性很低，即使加上那段頌讚，這樣的結尾也並不自

然。3. 十四章的思路，分明延伸到十五章的內容上去，不可分割。再說，這個

說法也沒有很強的版本證據支持。由此看來，整卷書信在十四章收結，可能性

不大。另一個可能性是：保羅寫一至十五章給羅馬教會，而十六章則是一封寫

給另一間教會的簡短書信，由於編輯的意外，才被連接到羅馬書。這個說法能

解釋在 p
46 中發現的修訂本。若是如此，較短的修訂本中刪去十五章，也許是

出於馬吉安（ Marcion ），因他對當中所提及的猶太傳統和舊約經文甚為反

感，或有可能是寫上這封信的蒲草卷，尾部因意外受損所造成。這卷書信的較

長版本，似乎可能性較大。換句話說，第十五章大抵原本已有。 

然而，羅馬書是否以第十五章收結？第十六章又是否原書的一部分？許多

人刪去十六章，除了上面提到的版本證據外，還有下面的原因︰ 1. 保羅大概

不會向一間從未探訪過的教會，傳達這麼多（26 個或以上）個人的問安。2. 
羅馬書十六章 3 至 5 節向百基拉和亞居拉問安，提到「他們家中的教會」，而

哥林多前書十六章 1 9 節則顯示，百基拉和亞居拉在以弗所「他們家裡」有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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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，這是在羅馬書寫成之前的幾個月。此外，提摩太後書四章 1 9 節指出，他

們二人在稍後的時間，亦是住在以弗所。因此，百基拉和亞居拉曾住在羅馬的

可能性不大。3. 十六章 17 至 18 節提到假師傅，這個觀點在這卷書信的其他地

方都沒有提及，而認為這種情況發生在以弗所，似乎比較合乎常情。4. 信中向

以拜尼土問安，說他「在亞西亞是歸基督初結的果子」（十六 5），這個問安

寫給以弗所，比寫給羅馬來得合理。5. 十六章 17 至 20 節採用的勸誡口吻，似

乎比信中其他說話更顯出保羅的牧者心腸，所以說這封信是保羅寫給自己所建

立的教會更為適切。 

不過，若把十六章看成寫給另一個地方的書信，同樣面對重重困難。1. 在
保羅寫給認識他的教會的書信中，都沒有類似的冗長的個人問安， 比如給帖

撒羅尼迦、哥林多、加拉太或腓立比教會的書信，都沒有這樣的問安。只有歌

羅西書可以相比，但歌羅西教會是間接因保羅的工作而建立的，對於當地的信

徒來說，保羅只是一個陌生人。由此看來，也許保羅因為不想被指偏愛某些

人，所以避免在認識他的教會當中向個別成員問安。羅馬既然是他未曾到訪過

的地方，因此寫給羅馬信徒的信，自然沒有上面提到的顧慮，可以作出這種個

人的問安；再說，他在羅馬要盡量建立個人的關係，亦非常合理，因為他打算

以羅馬作為他將來進行宣教活動的中心。還有一點，保羅剛剛接觸過外邦教會

的代表，而這些代表向首都羅馬的教會問安， 再合理不過。如此一來，十六

章 16 節中「基督的眾教會」的問安，說是寫給羅馬的，比說是寫給以弗所

的，理由實在非常充分。2. 我們對百基拉和亞居拉的認識不足，無法決斷地否

定他們在保羅兩次前往東方的旅程期間，曾經有段時間住在羅馬。他們很有可

能在保羅離開以弗所之後，就是在當時的皇帝革老丟去世後，遷往首都羅馬。

3. 至於十六章 17 至 2 0 節所說的假師傅，即使保羅在書信的上文沒有論到這

些人，也大可以在此略略提及。4. 以拜尼土可能也是期間遷往羅馬的其中一個

人；上一段提到的第 5 點，同樣可以用在不是他親自建立的教會上面，可能正

因為此， 保羅更顯得情詞迫切呢。最後，我們很容易明白，假如十六章是原

來書信的一部分，為何它在某些抄本中被刪除，因為這章經文的內容屬私人性

質，當送到其他教會以供傳閱的時候，這些內容便沒有意義。我們對於這個問

題，無法作出最後的判斷，然而，似乎某些較長的校訂本，很可能比較短的版

本更為可取。原來的書信大概以十五章或十六章作為結束，於十四章作結的可

能性不高。儘管首段提到的第二個可能性有很強的版本證據，但從上面羅列的

理據看來，提出要將十六章分拆開來的理由並不充分，不足以令人信服；而第

三個可能性， 即原書以第十六章收結，版本證據也相當強，因此，從外證和

內證看來，把十六章當作原來書信的一部分，似乎較佳。 

華人學者馮蔭坤博士也有相約的研究結論，他認為「羅馬書十六章是以羅

馬書一部分的形式流傳下來， 因此應被接受為該書的一部分，除非有足夠的

證據證明本章不是原著的一部分；事實上這樣的證據並不存在，反而有很強的

理由支持本章是緊扣於一至十五章，二者一起構成原著。」（馮蔭坤：《羅馬

書註釋》，台北：校園書房出版社，1997，頁 60-61）故此，最可取的結論

是，保羅的原信是現存希臘古抄本顯示的長版本（一 1－十六 27；至少是一 1
－十六 23），而其他的版本則是由於其他種種原因（例如馬吉安的刪改）所

引起的。換言之，現存的羅馬書版本是一封完整的信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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